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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少女生育行为类型及其启示

严晓苹

一、少女生育行为的三种类型

近20多年来，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与此同时，少女生育率①也开始

衰减，但与成年妇女生育率下降速度相比却慢得多。成年妇女生育率下降主要是节制生育的结果，而少女生

育率下降主要归因于结婚年龄的推迟。

结婚年龄提高，意味着未婚青少年群体的扩大，未婚少女比例偏高。在这些国家中，主要的问题是未婚青

年男女的性行为及其对未婚少年母亲的影响，以及堕胎的盛行、性病的传播和“家庭价值观念”的危机等。

早婚是产生少女生育率偏高的一个因素。早婚往往带来早育，并且对母亲和孩子的发病率与死亡率的下

降构成威胁。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低于17岁的少女生育行为对健康所产生的许多不利影响均可通过

适当的教育和孕期保健来减轻。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现有条件下，行之有效的孕期保健不是缺乏就是非常

有限，早育所带来的健康威胁仍然很大。

婚龄的提高也意味着未婚青少年群体的扩大。未婚少女的性行为增大了无生育意愿的妊娠的危险，从而

导致草率结婚、终止妊娠或单身母亲等现象的增长。

无生育意愿的妇女常常选择堕胎来终止妊娠。哪个地方禁止堕胎，哪个地方年轻妇女求助于非法堕胎的

现象就会明显增多。非法堕胎常常是在很紧张的环境中完成的，处于危险中的妇女的生命和未来再生育毫无

保障。甚至在那些堕胎已为社会文化所接受而且也是合法行为的国家，少女们也会推迟堕胎，因为她们缺乏

必要的支持和经济来源。

概括起来看，根据少女生育行为的差异，可以划分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

第一种类型的国家，结婚年龄较早，未婚少女在她们遇到理想伴侣之前保持贞洁，婚前性行为通常不被接

受。如果一个妇女婚前怀孕，草率结婚通常便接踵而至。少女生育率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一般较高。

第二种类型的国家，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导致结婚年龄的提高，业已形成的传统婚姻家庭模式却变

化缓慢。在这里，婚前性行为和婚前妊娠迅速增加。尤其在那些直接处于经济社会变化的人口群体中更为显

著。

第三种类型的国家则处在另一个极端。这些国家青年结婚很晚，性行为发生在婚前，择偶则通常要等到

成年期。

二、少女生育行为类型的差异

上述三种少女生育行为的类型差异是明显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这种差异。

1．少女生育率

第一种类型的国家，妇女结婚年龄早，由于早婚往往带来早育，因此该类型的国家少女生育率最高。第三

①本文讲的少女生育率指15—19岁育龄妇女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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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的国家结婚年龄晚，少女生育率较低。第二种类型的国家处于过渡阶段，少女生育率有下降趋势。

从表1所提供的材料来看，亚太地区的少女生育率水平在各国是不同的。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少女生育

率水平最高。如阿富汗和孟加拉国，15～19岁少女生育率高达lOOo／oo以上。这些国家的少女生育率可与非洲国

家相比，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国家。相反，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中国、香港、朝鲜和日本)少女生育率低于

25‰，比东欧、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还要低。这些国家受共同的文化传统影响较大，婚前性行为不被社

会所认同，结婚年龄又受到法律限制，少女生育率较低是自然的，属于第三种类型的国家。其余的国家属于第

二种类型。另外，从表1中可以看出，少女生育率水平和各年龄段妇女总和生育率是高度相关的。总和生育率

水平高的国家，少女生育率也高，其中，科克群岛、印度尼西亚、关岛、斐济、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例外。

表1 亚太国家和地区与世界各地相比的少女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

150以上 阿富汗

(YR非)

(西非)

(中非)

25—49 越南

缅甸

菲律宾

(美拉尼西亚)

(南非)

文莱

(东南亚)

斯里兰卡 澳大利亚

(前苏联) 新西兰

(东欧)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资料来源：联合国生育资料汇编．世界人口预测与计划1990年资料汇编。

注：括号中的地区是具有相同生育率的非亚太地区，可进行比较。

2．少女婚姻形式、

第一种类型的国家，结婚年龄早，少女婚姻形式比较稳定，未婚同居在该类型国家中是不被接受的。第三

种类型的国家，未婚同居被接受的范围较广，“前婚姻”这一概念十分流行，同居差不多已作为“前婚姻”的形式

而得到肯定。这种婚姻形式不仅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而且通常也意味着可能是有规律地带来生育的性行为

的开始。第二种类型的国家，传统婚姻形式和同居同时存在，但离婚率开始上升。这里要区别两种不同特点的

同居现象。一种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未婚同居，另一种是贫困落后地区的同居。前者是本来意义上的同居，后者

则是当事人把他们的结合看成是正常的结婚，而不懂得这种结合是要取得法律形式的，这种同居充其量不过

是得到家族认可的事实婚姻。前一种意义的同居属于第三种类型国家中的现象，后一种同居属于第一种类型

国家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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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亚太国家和地区少女同居比例与总和生育率比较

妇女总和生育率

同居少女比例 6+ 5—6 4--5 3—4 2—3 <2

尼泊尔

20一50％ 巴基斯坦 印度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斯里兰卡

资料来源：联合国．1987年人口年鉴．联合国生育资料汇编。

由表2可以看到亚太地区各国按总和生育率列出的发生同居的妇女所占比例。各国少女生育率的差异也

可以从已婚少女所占比重上得到反映。南亚地区的阿富汗、孟加拉国、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印度50％以上的少

女都是同居的，①妇女总和生育率也高达4以上。这些国家是处于生育率变化早期阶段的社会。相反，中国、

香港、朝鲜、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进入同居的少女比例不到5％，妇女总和生育率也低到更替水平(中国除

外)。值得注意的是泰国、斯里兰卡和新西兰，这些国家同居少女比例与具有当前生育水平的各年龄妇女总数

相比较是高度相关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少女生育率与妇女总和生育率高度相关的原因。

3．少女的性行为

第一种类型的国家，传统婚姻形式占支配地位，未婚少女在她们遇到理想伴侣之前保持贞洁，一旦婚前怀

孕便会草率结婚。总之，这种类型国家少女既然可以合法取得早婚，或者以同居形式取得事实婚姻，性行为也

就可以取得婚姻基础。第三种类型国家，少女的性行为发生在婚前，通常以真实意义上的同居为其基础。第二

种类型的国家，少女婚前性行为和婚前妊娠现象迅速增加，堕胎率较高是其重要特征。

6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已婚少女比例已经有了很大的下降。大多数东亚国家现在已婚少女

只占总数的不到5％。城市化、现代化等社会变迁也开始发生影响。与此同时，传统价值观念强调的父母包办

婚姻以及婚前保持贞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占优势，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一个普遍令人不安的问题就是

这些观念变化将导致那些未婚少女和青年妇女婚前性行为、妊娠以及可能发生的生育行为的增加。

有关未婚少女的性行为、妊娠及生育等方面的资料非常有限，人口调查能提供的这方面的资料往往限于

已婚妇女。但事实上，婚前性行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普遍。据调查，菲律宾、泰国和香港有相当高比例

的妇女在婚前与其配偶发生过性关系。在印度尼西亚，20一24岁已婚妇女的5个人当中有1个其第一胎生育

是婚前怀孕造成的。中国近年来有关这方面的报道也日渐多起来，如“形形色色的小夫妻”、“大学生的‘必修

课”、“避孕药具走进校园”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前中国婚前性行为的一些情况。

4．避孕措施的运用

无论哪种类型的国家J由于家庭计划的普遍实行，已婚少女也普遍采用避孕措施。差异主要表现在未婚

少女身上。对第一种类型的国家说来，婚前保持贞洁从根本上取消了未婚少女的性行为，谈不上避孕问题；即

使发生婚前性行为也不采取避孕措施。对第三种类型的国家来讲，未婚少女避孕措施广泛利用，避孕知识也

得到普及，这是社会普遍能够接受同居和婚前性行为的结果。如在日本，年轻的女儿晚上出门，母亲往往叮嘱

她们别忘了带避孕药品或其它避孕工具；在香港，有的母亲把自己的避孕药具交到夜间外出的女儿手里}而在

新加坡，不少母亲在自己女儿的咖啡中经常加入避孕药品。第二种类型的国家问题较为严重。未婚性行为未

得到社会认可，大多数人对婚前性行为持否定态度。例如北京市1985年进行的千人调查中，64％的人否定婚

前性行为。。3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稳定的避孕药具供应给未婚少女，避孕知识和避孕指导更难以普及，因为普

①指事实婚姻，没有取得法律认可的形式。表2将其列入同居比例，这是后一种意义上的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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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避孕知识和提供避孕药具甚至被看作是鼓励婚前性行为的手段而加以非难。其结果是这类国家少女常用

的避孕方法只能是低效的自然避孕法。据泰国对城市学生的一项调查披露，7．1％有过性行为的被调查对象称

他们通常实行避孕措施，主要方法是用避孕套和安全期法。

由于未婚少女避孕情况在各国都缺乏统计资料，表3列出的只是亚太地区8个国家的15—19岁已婚少

女比例以及采用的避孕方法。在泰国和韩国，实行避孕在年轻夫妇中相当普遍。另外，在菲律宾、中国和尼泊

尔不到i／5的夫妇实行避孕。这8个国家中，年轻夫妇使用的避孕方法极为不同。如中国和泰国、韩国、印度尼

西亚、尼?白尔使用现代避孕方法占75％到100％，而菲律宾和斯里兰卡，一半以上实行避孕的妇女使用低效避

孕法：体外射精法或安全期法。

’表3 已婚少女避孕比例及使用的避孕方法(15—19岁)

国家 年份避三翟磊乞，厕—而丽吉笋笔矿丽丽嚣翕
中国 1988 II．3 12．0 79．0 2．4 0．6 0．7 5．2 97．2

斐济 1974 21．1 21．1 31．8 1．9 44．5 4．3 8．5 54．8

印度尼西亚 1987 24．1 49．7 14．4 0．0 0．0 3．9 32．o@89．6

尼治尔 1976 0．3 0．0 0．0 100．0 一 一 一 100．0

菲律宾 1983 17．6 18．2 4．5 II．4 22．7 36．4 2．3 34．1

韩国囝 1988 44．4 15．1 17．1 23．9 一 一 26．6@ 76．1

斯里兰卡 1987 2"0．2 35．6 5．4 4．0 24．8 16．8 —45．0
泰国 1987 43．0 57．4 16．3 2．8 4．4 1．6 —

76．5

资料来源：Ono—Osakit“男性与少女：缺乏家庭计划的群体”，1992年，亚太地区人口会议论文。

注t①：各种避孕方法占的百分比，总和并不等于100％，是因为同一个人可以同时使用多种方法避孕。

②：现代避孕法主要指表中所列除安全期法与体外射精法以外诸方法。

⑧：包括25．5％注射避孕法。④t指18—24已婚少女。⑤：包括20．o％的绝育方法在内。

以上考察了三种不同类型国家少女生育行为的差异，但是不应把这三种类型看作是互不相关的一种静

态状况，而应看作是一个演变的动态过程。对继续沿着这一演变过程的国家来讲，制定有关少女生育方面的

政策和措施是刻不容缓的也是可能的。处于这一演变过程初期阶段的国家，后期阶段的国家取得的成功经验

对自己的未来政策的形成具有借鉴意义。

三、玫策启示

把亚太地区少女生育行为三种类型运用到中国时；首先应指明，对不同国家进行的划分对一个国家内部

的情况也是适用的。在单个国家里，社会经济的、道德的和文化上的差异要求在解决所面临的青少年生育问

题时采取不同的政策。

根据前面的分析，从少女生育率这一个指标来看，中国属于第三种类型的国家。但这里使用的少女生育

率是一个平均指标，它掩盖了各省、市、区之间的地区差别。例如，按1988年统计数据来排列，。，少女生育率在

25％o以下的有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上海、浙江、山东、河南8个省、市、自治区，可以看作是第三种类型。

25—49‰的有北京、河北、山西、黑龙江、江苏、江西、湖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陕西13个省、市、自治

区，可以粗略看作是第二类型。50一100‰的有安徽、福建、湖南、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8个省自治区，大

体可看作第一种类型。。
。

再从少女婚姻形式、婚前性行为以及避孕特征上来看，总体说来中国又应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国家，如婚姻

形式比较稳定，未婚同居普遍不被接受，对婚前性行为持否定态度，传统的妇女贞节观普遍存在，避孕知识和

避孕措施在未婚少女中得不到普及等等。而许多沿海开放地区和改革年代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又呈现出

第二种类型的一些特征，如同居现象开始出现，离婚率上升幅度较大，婚前性行为和婚前妊娠现象迅速增加，

一些业已消失多年的性病开始出现并且扩散很快，未婚青少年低效避孕法的采用等等。少数大城市中还出现

了第三种类型的一些特征，如离婚率较高，婚前性行为比较普遍．私生子女率上升，青年结婚年龄很晚，甚至独

身主义者也越来越多，婚后不要子女的夫妇也大有人在。

和亚太地区许多国家不同，中国按不同的少女生育行为特征不能划归一种类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

况，是由如下两点原因造成的：(1)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全国大多数地区(主要是农村)来讲不是由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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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内在要求必然产生的，而是超前意识从外部施加的政策影响。计划生育的目标是控制人口增长，因而

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带来了结婚年龄的推迟和少女生育率的下降。然而计划生育不能直接和必然地带来少

女婚姻家庭形式、少女性行为及未婚少女避孕等方面的变化，后者的变化要以经济社会发展一定水平为基础，

这就造成从少女生育率变化上看中国属于低水平的第三种类型，而从婚姻家庭形式、少女性行为及避孕等特

征上来看中国又属于第一或第二种类型这种不一致的超前现象。(2)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各个地区之

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存在，东、中、西部地区较大差距都决定了从总体上看可以

把中国划归某一种类型，而不可能从局部上消除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而只能将不同的地区

划归不同的类型，甚至同一地区也可以多种类型交织并存。

由此可见，在把亚太地区少女生育行为类型运用到中国国内时，出现了十分复杂的情况。这就产生了多层

次多方面的政策性启示，而不能套用一种类型对应一种政策那种简单化的做法。

启示一：从总体上看，中国结婚年龄已经很高了，未婚少女的比例很大，而少女生育率相当低，计划生育政

策取得显著成功。今后优先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是特殊的“目标群体”，包括未婚青少年群体，特别是占比例很

大的未婚少女群体。

启示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对少女生育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注重人口数

量控制，这种控制主要通过行政手段从外面施加影响。今后应适应经济社会的变迁，制定相应政策从内部促

进少女婚姻家庭形式、性行为及青少年性知识、避孕知识和避孕措施的变革，促进少女生育观念的变革，通过

这一系列的变革巩固过去计划生育工作已取得的人口数量控制的成果，并为提高人口质量奠定基础。总之，

数量控制是通过外在强制性手段实现的，只有随经济社会发展促使少女生育行为类型的转变才能使强制性

控制变为自觉控制，才能为质量提高创造条件。

启示三：政策制定应区分不同类型，因类、因地制宜。对于属于第一类型的省、市、区，应寻求通过对少女

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来推迟结婚年龄的政策，这可以对降低少女生育率产生影响。法定结婚年龄业已确立，

应当避免存在法律是一回事，遵守法律是另一回事的现象。对于第二种类型的省、市、区应积极加以引导，加

强有关性知识、生育知识、避孕知识的宣传并要有相应的服务，学校与家长都有责任关怀未婚青少年的爱情生

活、性行为和避孕要求，社会有关部门应就婚前同居、婚前性行为、婚前妊娠、私生子女等方面提出妥善解决办

法，不能坐视不管，完全推给未婚少女自己解决。第三种类型地区、少女生育率最低，有关政策应转向关注未

婚少女这一特殊群体。

启示四：政策制定应考虑城乡差别。城市政策的对象主要应是未婚少女性行为；农村政策对象主要是已

婚少女生育行为，因为农村少女未婚比例相对较小，且事实婚姻比例高于城市。对于农村来讲，政策目标一方

面要提高结婚年龄，目的在于晚育。另一方面要促使农村少女在婚姻家庭形式、性行为及避孕行为等有关少

女生育行为类型的转变。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牡会学所 石家庄市05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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